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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地安置：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存
发展的重要方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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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60.6%，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达到

70%为城镇化成熟水平，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仍
然要平稳地推进城镇化发展。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，城镇空间范

围不断向外围扩展，在“旧城扩大，新区建设”的城镇空间拓展过

程中，必然伴随着城市周围及新区建设范围的农村土地大量被

征用，相当一部分农民失去耕作土地。于是城镇化过程中就形成

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———失去土地的农民，即“失地农民”，这

部分群体如何生存发展和就地实现市民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

课题。

1 “城中村”———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存发
展的一个突出问题
从调查和各种资料分析看，失地农民除了因为文化素质、观

念和技能不完全适应二、三产业要求而就业困难外，其生存发展

中还有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补偿金缺少投资渠道。现在征

地基本上都是将土地补偿款的较大部分和安置费、青苗费的全

部发放到农户手中，符合大多数农户的愿望，但是由于发到农民

手中后，资金分散，加上许多农户不善理财，缺少投资渠道，一些

农户手中土地补偿资金无法增值保值，于是许多将资金用于建

房出租，形成“城中村”的现象。

在城镇化进程中，由于外来人口较多，房屋出租市场巨大，许

多失地农民都是在原有房屋基础上加层加间地建设房屋，并以

较低的价格出租给外来人口，他们在获取房屋出租收入作为生

活来源的同时，还降低了外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，在某种

意义上加快了城镇化进程，房屋出租也成为失地农民的重要生

活来源。

然而由于长期城乡分治的原因，城市规划并未将村民居住区

这一块包括进去，村民居住区基础设施落后，配套设施薄弱，建筑

缺乏规划，乱搭乱建现象严重，于是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———

“城中村”。“城中村”主要有以下几个隐患和弊端：①建筑隐患。
许多农户房屋最开始建设时只按一层房屋建设打的地基，地基

并不是很牢固，后来加层到 3~4层，一些房屋地基难以承受多层
建筑的重力，形成建筑隐患，如遇上地震等自然灾害将造成严重

后果；②消防隐患。许多“城中村”建筑密度很大，一些道路巷子
只容 2人侧身走过，消防车根本进不去，有的甚至是楼靠楼，火
灾隐患很大；③土地利用系数低。“城中村”虽然建筑密度大，但
土地利用系数低，许多农房才 2~3层，在土地价值昂贵的城市
里，土地的利用系数过低，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；④严重影
响市容市貌。“城中村”由于建筑无序，乱搭乱建，形成城市的棚

户区，严重影响市容市貌。

农民在自己房屋上投资建设的倾向强烈有多种原因，由于农

民被征地后，资金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，加上外来人口增多，房

屋出租市场广阔，于是在自己房屋上加层加间，增加建筑面积，

有的则是家庭人口增加，需要增加居住面积，这样强烈的房屋建

设倾向导致一个恶性循环陷阱。征地后大量土地款用于房屋建

设导致“城中村”房屋建筑密度大，在引资进行“城中村”改造中，

房开商感到需要拆迁的房屋太多，没利润空间，望而生畏，于是

“城中村”改造难以进行，新一轮征地或农民手中有一定积蓄后，

由于预期“城中村”无法改造以及出租房屋收益的驱动，这些农民

又不断加间加层，进一步加大“城中村”改造的难度，形成“征地—

建房—改造难—新一轮征地—再建房—改造更难”的恶性循环

陷阱。

由于“城中村”或一些失地农民的居住地已划入城市规划范

围，农民的乱搭乱建多系违章建筑，没有合法手续和证件。在农

民违章建筑过程中，各地政府并非没有监管和拆除违章建筑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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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违章的太多，监管成本太高，拆除后群体性上访事件时有发

生，影响面较大，只有放任自流，现在一些地方违章建筑依然在

进行。

我们根据资产建设效率评价三个指标即收益性、流动性、安

全性来评价“城中村”农房的资产建设效率。从收益性看，农房只

能暂时出租和自己居住，因而只有短期的收益性，因为没有产权

登记手续，缺少增值空间，不具有长期收益性；从流动性看，这些

没有手续的农房也没有流动性，不能流转、抵押融资等；从安全

性看，国家对房产等重要资产实行登记制度，这些没有手续的农

房政府不能保证其产权的合法性；从建筑安全性看，一些房屋地

基难以承受多层建筑的压力，且房屋密度过大，其建筑安全隐患

和火灾隐患很大。这种投资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，是低效

率的资产建设方式。

“城中村”由于消防、建筑安全隐患以及土地利用系数低，其

改造是必然的，如果“城中村”改造不给予这部分没有手续的农

房承认和补偿，势必会造成农民原大量土地补偿款化为泡影，引

起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和严重的社会不稳定，如果给予这部分没

有手续的农房全部建筑的承认和补偿，政府必须给予房产开发

商税费减免、让利，甚至补贴形式的优惠，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，

不管是哪一方受损，最终都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。

2 留地安置———失地农民生存发展的重要方略
鉴于上面所述的“城中村”所存在的问题，为推进失地农民的

市民化，本文建议推行“留地安置”的方式，即在城市建设规划区

域内留出一定面积的土地给失去土地的农民作建设用地，建设

商业用房和住房，引导农民将手中资金投向新的规划区建设，这

种安置方式是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和“城中村”改造的重要

方略。

（1）避免“征地—建房—改造难”恶性循环造成的巨大社会资
源浪费。给失地农民规划出发展二、三产业和居住地之后，禁止

再在需要拆迁改造的居住地房屋上违章建设房屋和加层加间，

建房资金投向新的规划区，这样就能减轻“城中村”改造的负担，

逐步消除城市一大隐患，避免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，加快“城中

村”棚户区改造步伐。

（2）为失地农民生活提供保障，让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
收益。在目前失地农民就业较难、社会保障面难以迅速大面积覆

盖失地农民的情况下，“出租房屋保障”成了失地农民生活基本

来源保障。随着城镇人口不断增加，城镇面积不断扩大，农民新

居住点或二、三产业区的房地产会不断增值，从事二、三产业收

入或房屋出租收入会不断上升，这对于解决失地农民生存发展

问题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

义。由于城市外来人口多，尤其是外来农村人口较多，房屋出租

市场空间很大，简易出租房以廉价房租出租给外来人口，降低城

镇化门槛，对于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中，提高城镇化水

平，促进农民增收有着十分重要意义。因此通过留地安置能优化

城市资源配置，是失地农民、政府、外来农村人口多方受益的重

大方略。

（3）为失地农民生存发展创造良好条件。通过规划建设有的
农户得到商业用房，为其自主就业提供了良好条件，并且规划区

内建设房屋有明确的产权，可用于抵押融资，为其创业和自雇就

业提供便利条件。

3 城镇化进程中推行“留地安置”的具体对策措施
在城镇化进程中，为彻底解决“城中村”的问题，推行“留地安

置”这一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的重大方略，需要采取如下具体对

策措施：

（1）在城市建设规划区内专门留出一定面积的土地给失地农
民，规划建设失地农民的住房或商业用房或商住两用房，引导失

地农民将建设资金投向新的规划区。

（2）留地规划区的土地采用土地置换的方式，即将等量城镇
国有土地面积（要求区位与原居住地基本相当）置换农民宅基

地，将来把农民宅基地收为国有。这样既能保证农民能在规划地

上按照统一标准建房和发展二、三产业，又不会导致国土资源的

损失。

（3）在房屋建设上设计建设简易出租房，要求既适合农民居
住，又可以较低价格出租给外来人口，在目前许多失地农民没有

就业出路，社会保障面又不能覆盖失地农民的情况下，“房屋出

租保障”得到落实。简易出租房要求设计简单实用，房屋的容积

率适当高于其他小区商品房，定位于外来人口中的中低收入群

体的租房需求，做到造价低，土地利用系数高，便于分割产权和

物业管理，有一定统一建设规划。

（4）按前面部分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，规划安置的土地全部
为国有土地，安置的房屋按城镇房屋办理相应的产权证，可上市

交易。

（5）有条件的可对规划的留地安置区进行整体性开发，如建
设专业性市场、商住楼等，一些地方通过开发给失地农民一定商

业用房和住房，有利其发展第三产业，解决其就业问题。

4 结论
失地农民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屋建设上，形成“城中村”的问

题，形成建筑隐患、消防隐患、影响市容市貌等问题，导致资产建

设低效化，从资产建设效率的三个指标即收益性、流动性和安全

性来说，“城中村”房屋只具有短期的房屋出租收入，没有长远的

投资收益，其次“城中村”房屋许多没有产权证，无法转让，资产

流动性很差，从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上讲都缺少安全性。

要从根本上解决“城中村”的问题，需要在政府征地过程中实

行留地安置，并将其作为失地农民生存发展的重要方略。其意义

在于避免“征地—建房—改造难”恶性循环造成的巨大社会资源

浪费，为失地农民生活提供保障，让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

益。具体做法是在城市建设规划区划拨和留置出一片土地给失

地农民进行房屋建设，解决失地农民居住、房屋出租和发展第三

产业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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